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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15年度第 1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」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年 4月 8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3時 30分 

地點：三民校區資訊館第三會議室、民生校區誠敬樓二樓會議室 

主持人：陳同孝主任委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金燕 

出(列)席人員：詳簽到單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各位委員午安！感謝各位委員的參加，與會人數已達法定人數，開始本次職

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。 

 

貳、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：  

表「編號」欄「114-1」代表 114年度第 1 次會議，「A」代表該次會議提案、

「B」代表該次臨時動議，「C」代表該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，「01」「02」「03」……

代表該次會議提案或臨時動議之案次。 

 

參、職業安全衛生業務報告： 
法定委員會應

辦事項 
擬辦或執行情形說明 

權責 

單位 
完成日 

委員名冊變更 1.本屆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的任期自114年10月1

日起至116年9月30日止。 

2.原人事室鄭惠芳主任已調職他單位，其委員遺缺由

林慧宜主任遞補擔任。 

3.原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楊珺淇護理師(職代)已於1

月2日離職，其委員遺缺由林禹晴護理師遞補擔任。 

4.原校安中心華先任先生已於2月11日退休，其委員遺

缺由詹素娥小姐遞補擔任。 

環安 

中心 

3/31 

 

一、對雇主擬

訂之職業

安全衛生

政策提出

建議 

1.安全衛生政策暫無修改建議。 環安 

中心 

－ 

二、協調、建

議職業安

全衛生管

理計畫 

1.115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，已公告在環安中心

網頁，目前暫無修改建議。 

環安 

中心 

3/31 

三、審議安

全、衛生

教育訓練

實施計畫 

1.第1季內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 

˙新進人員一般性職業安全衛生訓練(於環安中心辦

公室上課3小時者)，本季共計12人參與。 

˙於3月11日(星期三)下午3:20在中正大樓8樓國際會

議廳舉辦「性教育-愛滋病防治」健康促進講座，教

職員工、品設科菁英班二甲學生共計58人參訓，結

環安 

中心 

 

3/31 

 

3/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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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報告如附件1。 

2.第1季外部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： 

①核派環安衛中心江長杰組長、黃金燕技佐於1月20日

(星期二)9時至16時30分國立中興大學人文大樓一

樓102會議廳舉辦「肌肉骨骼健康促進與預防失能」

勞工身心健康講座。 

3.預定115年第2季辦理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： 

˙內訓：預計排定教育訓練課程如下 

①已向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申請，預定4

月27日或4月28日於中正大樓8樓國際會議廳舉辦

「危害鑑別與風險評估」教育訓練及技術輔導，將

由各單位職安聯絡窗口參加。 

②已向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申請，預定5

月12日或5月14日於行政大樓3樓第一會議室舉辦

「承攬管理及法定責任歸屬」、「職災賠償責任與法

律案例」教育訓練，將以負責請購及經辦人員、人

事管理單位、開口契約廠商(含保全及清潔公司)參

加。 

˙外訓：將依教育部、職安署及臺中巿勞檢處公告訓

練課程之簽呈派訓。 

 

1/2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審議作業

環境監測

計畫、監

測結果及

採行措施 

1.依照〈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〉規定，本校 115

年度上半年作業環境監測，已洽請廠商兆鼎檢驗股份

有限公司重新擬訂實施計畫及報價等作業中。 

環安 

中心 

3/31 

 
 

 

五、審議健康

管理、職

業病預防

及健康促

進事項 

1於 3月 27日(星期五) 9:00-12:00 在中正大樓 1樓 

3101-1教職員工健康服務室，辦理本年度第 1次特

約醫師臨校健康諮詢服務，共計 9名(妊娠中諮詢 2

位，車禍災後評估 3位，健檢報告諮詢 2位，健康諮

詢 1位，參加 114年校慶羽球賽受傷 1位)教職員工

生參加諮詢。 

2.職場不法侵害申訴案受理及處理情況如下： 

˙第 11案：於 114年 11月 25日下午 2時 40分，接

獲本校同仁遞交之「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」，

已於 1月 14日(星期三)下午 2時在資訊館 2樓第二

會議室召開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、1月 26日(星期一)

下午 2-4時在中商大樓 2樓 7203討論室完成調查小

組訪談，已於 3月 31日(星期二)上午 10時於第二會

議室召開專案小組第 2次會議。 

˙第 12案：於 114年 12月 22日接到○○法律事務所

來函及 12月 23日下午 1時 27分本校同仁遞交之「職

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」，已於 2月 10日(星期二)

環安 

中心 

3/27 

 

 

 

 

 

3/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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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 10時在資訊館 2樓第二會議室召開第 1次專案

小組會議、3月 12日(星期四)上午 10時在中商大樓

2樓 7208討論室召開調查小組第 1次會議以擬訂調

查方向，預定 4月 14日(星期二)下午 2時在行政大 

樓 3樓第一會議室進行調查小組訪談會議。 

˙第 13案：於 1月 30日接到秘書室會辦「辦理校長

信箱-編號 1546號」簽 (文號 1150002071)，已於 3

月 17日(星期二)下午 2時在資訊館 2樓第二會議室

召開本校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專案小組會議。 

˙第 14案：於 2月 11日下午 3時 16分，接獲本校同

仁填寫遞交之「職場不法侵害事件通報及處置表」，

已於 3月 31日(星期二)上午 10時於資訊館 2樓第二

會議室召開專案小組第 1次會議，會議決議與第 15

案合併辦理。 

˙第 15案：於 3月 23日上午 9時 1分，接獲本校同

仁填寫遞交之「職場不法侵害事件通報及處置表」，

已於 3月 31日(星期二)上午 10時於資訊館 2樓第二

會議室召開專案小組第 1次會議。 

3. 1-3月份職場母性健康保護計畫新增個案，共計 2

位，已於 3月 27日上午安排本校特約醫師臨校健康

諮詢。 

4. 1-3月份服務教職員工受傷敷藥服務，共計 22人次。 

5. 1-3月份提供教職員工自主量測血壓人次，共計 16

人次。 

6.本季健康促進活動衛教宣導(以群組寄信及張貼宣

導衛教海報於環安衛中心網頁)共計 2則，主題為:

「低溫保健衛教宣導」及「邁向健康體位 從健康生

活型態做起」。 

7.執行高教深耕計畫「多元生理用品共享盒」專案，

目前全校區設置生理用品放置地點為行政大樓 1

樓、資訊館 4樓、中正大樓 1、5樓、昌明樓 1樓、

弘業樓 5樓、翰英樓 1、3樓、中商大樓 1、4樓、中

技大樓 5樓、民生校區誠敬樓 1樓及仁愛樓 2樓等

13處，本季共計 45人次回饋問卷。 

8.依據〈職業安全衛生法〉第 20條規定，雇主於僱用

勞工時，應施行體格檢查；對在職勞工應實行定期健

康檢查，且勞工對健康檢查有接受之義務。115年度

由霧峰澄清醫院承接本項業務，其健康檢查時程如

下： 

˙到校健檢：115年 5月 11日(星期一)上午 8時至 11

時 30分。 

˙到校補檢：115年 5月 13日(星期三)下午 2時至 4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/31 

 

3/31 

3/31 

3/31 

 

3/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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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。 

˙職員自行到院健檢最後期限：115年 5月 29日(星期

五)。 

六、審議各項

安全衛生

提案 

1.本季安全衛生設施改善提案，共計 1 件。 

①於 3月 12日上午約 9時 30分，弘業樓發生

火警警報，大門警衛室受信總機收到信號，委

外保全唐○英小姐前往現場查看，從九樓逐層

巡邏排查，確定為火警誤報，約 9時 40分在弘

業樓一樓西側階梯處不慎滑倒，用右手掌撐

地，導致右手掌及右手臂發紅腫脹，誤認為扭

傷，之後到環安中心簡單處理，用肌樂噴霧噴

在患處。至下午 6時下班時，才由另一保全陪

同至中國附醫急診室就診，經 X光及超音波檢

查後，醫師診斷為右手腕骨折，打上石膏固定

即離院返回租屋處休養。 

環安 

中心 

 

3/31 

 

七、審議事業

單位自動

檢查及安

全衛生稽

核事項 

1.「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中

區自主互助聯盟設置與運作計畫」在去（114）年8

月5日(星期二)前來本校辦理校園工作場所安全衛生

外部稽核，其中，第13及21項的缺失事項，因涉及委

外處理之採購作業程序或主體設備物件的所有權與

管理權，尚無法立即完成改善，將再持續列管追踪，

報告如附件2 

環安 

中心 

3/31 

 

 

 

 

 

八、審議機

械、設備

或原料、

材料危害

之預防措

施 

1.本季審查化學品採購案件數：0 件。 

2.本季審查機台設備採購案件數：0 件。 

環安 

中心 

— 

九、審議職業

災害調查

報告 

1.工作場所發生職災件數：本季 0 件。 

2.交通事故數：本季有 2 件。 

①11502001於2月12日上午約7時35分，進修部課務組

平假日班短期約用人員廖○宣先生於搭乘900路公

車下車到校上班前(尚未刷卡)，在三民校門口等待

紅燈欲至對面育才街購買早餐時，遭三民路直行箱

型車（司機為酒駕）追撞，導致頭部外傷合併臉部

約１公分撕裂傷、雙上肢、頸部及左下肢多處擦挫

傷，經校警呼叫救護車及環安衛中心職安人員做後

腦勺傷口止血處理後,搭乘救護車載到中國附醫急

診室做Ｘ光、核磁共振及傷口處理，並於當日離院。 

②11503001於3月2日上午約9時15分，電算中心網路工

程組工讀生王○之先生騎乘機車於上班途中，行經

環安 

中心 

3/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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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區錦平街4號前與汽車發生擦撞，導致右側大腿、

手肘及左側小腿等多處擦挫傷，事後自行到署立臺

中醫院急診室做傷口處理，並於當日離院。 

3.校內發生虛驚事故件數：本季 2 件 

①如「六、審議各項安全衛生提案」說明。 

②於3月27日下午5時32分，設計工坊管理員陳技佐以

line通知昌明樓地下室木竹工坊鋸床馬達冒煙且發

出臭味，機器馬達內隱約可見些微火光，已立即被

在場學生關閉電源使用兩瓶乾粉滅火器撲滅，並通

報校安中心及校警，設備廠商評估後需更換馬達(已

於4月1日完成)，另在馬達蓋處加裝防塵網並定期清

理，以降低木屑粉塵進入馬達內積累，再次發生此

類似火警。 

4.本季「工作場所職業安全衛生案例」宣導(以群組寄

信及上傳於環安衛中心網頁)共計3則，主題分別為: 

1月—「使用合梯職業安全衛生行為錯誤態樣分

享」、2月—「從事燈具換裝作業發生墜落致死重大

職業災害」、3月—「安全使用碎紙機職業安全衛生

行為錯誤態樣分享」。 

十、考核現場

安全衛生

管理績效 

1.如「七、審議事業單位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

項」說明。 

 

環安 

中心 

3/31 

十一、審議承

攬業務安

全衛生管

理事項 

1.本季進行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稽查電話通知承辦及開

立〈環境安全衛生巡查表〉要求改善共計18項，主

要缺失統計如下。 

稽核

日期 

承攬名稱

/廠商 
缺失項目 

改善 

回覆 

每日 

行政大樓

結構補強

工 程 / 鑫

峰營造 

1.施工人員皆未佩戴

安全帽。 

2.3月13日施工人員

直接站立在冷氣外機

上，未佩戴背負式安

全帶等防護具。 

 
3.施工時，非施工人

以Line

及口頭

通知營

繕組承

辦，皆回

復已通

知廠

商，但未

臻改善 

環安 

中心 

3/3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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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(老年人)坐在工作

區域內，無佩戴任何

安全防護措施。 

1月

27日 

籃排球場

路燈架設

工程 

1.高架作業許可單已

審核，但尚未收到承

攬廠商作業前的安全

事項確認並簽名回

復。 

2.在場指派維護現場

之施工人員未佩戴安

全帽。 

如附件3 

1月

28

日、1

月29

日 

三民校區

修樹／綠

地環保 

1.作業前，應由事務

組承辦確實檢查移動

式起重機一機三證及

提供檢驗證件紀錄，

另於1月28日使用2輛

不同噸位之移動式起

重機。 

2.承攬商修剪環昌明

樓及學生活動中心前

的樹木時，未依〈起

重升降機具安全規

則〉第37條規定，20

公尺以下高處作業，

宜使用於工作台即可

操作之高空作業車或

搭設施工架等方式作

業，不得以移動式起

重機加裝搭乘設備搭

載人員作業。 

3.作業區域雖使用三

角錐及施工帶圍籬，

但仍有非工作人員進

入修剪區域。 

4.作業人員未佩戴背

負式安全帶。 

5.事務組承辦劉○興

先生未佩戴任何防護

具，即進入修剪區

域，且站立在移動式

起動機作業範圍內，

無視自身安全。 

如附件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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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4

日 

三民路校

門警衛室

化冀池更

換 / 太 子

龍 

1.在場施工人員部分

未佩載安全帽。 
如附件5 

2月4

日 

中正大樓

1 樓 高 教

深耕辦公

室自動門

維修 

1.作業前，未提施工

相關申請表單。 

2.使用不合格的合

梯。 

如附件6 

2月

13

日、3

月5

日 

學生活動

中心前殘

障坡道欄

杆 整 修 /

伸和工業

社 ( 利 成

營造再承

攬) 

1.作業前，未收到動

火作業(切割)申請。 

2.2月13日現場施工

人員未佩戴安全帽及

焊接防護具，3月5日

施工區域未使用三角

錐或施工帶圍籬。 

3.2月13日施工作業

區域鋼瓶未使用支座

固定。 

如附件7 

3月

23日 

三民校區

昌明樓南

側花圃

(伍寶種

苖園) 

1.遲至4月1日才收到

〈承攬商安全衛生承

諾暨危害因素告知

書〉。 

2.承商(老闆)未佩戴

安全帽，事務組承辦

未在場進行工作場所

危害告知。 

事務組

尚未回

復 

2.加強宣導請各採購案件承辦人員確實依照契約內相

關職安衛規範執行。另，每日廠商施工前務必由監

工進行危害告知，入校施工人員務於「工作場所危

害因素告知書」簽名確認，以供勞動檢查機構及環

境與安全衛生中心抽查。 

3.加強宣導請各單位在休假日期間，承攬商如進入校

園施工務須確實遵守職安法相關規定，並穿戴安全

帽、反光背心、止滑鞋、及背負式安全帶(高架作業)

等個人護具作業及遇雷雨應立即停止作業，對於非

上班時段的承攬作業，應有專人在場安全監督或夥

同作業，以保障工作者作業安全。 

4.重申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要點」

已於112年9月26日第418次行政會議審查通過，並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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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多年，請各單位務必確實遵照辦理。本要點可至

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網頁「選單/承攬管理/承攬管

理要點」項目下載。 

十二、其他有

關職業安

全衛生管

理事項 

1.加強宣導 15萬元以下小額採購案，若牽涉到電力、

水、室內裝修等事項時，事前必須會辦營繕組或民

生校區總務組。展期或活動使用結束後，應將臨時

線路予以全數拆除，以避免感電、火災危害及造成

教職員工生或行人絆倒之虞。 

環安 

中心 

3/31 

 

 

 

 

肆、討論事項： 

▲提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 

案由：  

說明： 

決議：  
 

伍、臨時動議：  

一、盧長興委員提案 

案 由：目前每季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以實體方式召開，擬請評估加入線上

視訊方式，以增加教師出席率。 

說 明： 

1.因每季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召開時，其中擔任委員的教師可能當日沒課，

需專程來學校參加會議後又離開，或正在校外討論產學合作案，或寒、暑假

期間不會在學校及國內等，造成擔任委員的教師在工作安排上增加不便利

性。 

2.研擬除實體參加會議外，增加以 teams 視訊方式，以增加委員出席率。 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出席委員意見後，裁示依黃政治委員之建議，請環境與安

全衛生中心先行就法令規章、資訊設備與技術等面向進行評估，及研

擬可行性方案後，於下次會議中提出報告。 

 

陸、散會(下午 4時 12分)。 


